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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三亚市吉阳区大东海旅游区海岸线200米红线内修建多个永
久性建筑，造成沙滩原生态植被大量死亡、沙滩退化严重。

三亚市吉阳区大东海旅游区西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因在珊
瑚礁上修建水泥桥、经营潜水项目等原因造成珊瑚大量死亡，
沙滩退化。

1、三亚市吉阳区高新大道距离亚龙湾火车站900米处的三亚
正庄实业有限公司（洗涤厂）使用废弃建筑垃圾、木材作为燃
料，产生大量黑色烟尘，伴有刺鼻性气味，影响周边居民生
活。2、吉阳区红花村周边的三亚闵槐建材有限公司、三亚元
余新材料有限公司使用煤和土进行生产，生产时产生大量粉
尘和噪声，对周边居民和学校产生影响。3、海棠湾海榆东线
西侧洪李村的三亚海棠湾福泰新型墙体砖厂烧煤、柴加工墙
体砖。以上几家砖厂遇上检查会提前更换燃料或直接停产，
检查结束后重新使用污染大的燃料进行生产。4、三亚周边的
泡沫厂使用煤和木材作为燃料，生产时产生大量浓烟和刺鼻
性气味。

1、文昌市文教镇联东中学旁的河被污染，很多人往河里丢垃
圾。2、去文教镇必经的一条桥附近有人挖砂，两三年前开始，
目前停止作业。3、东阁镇，李山村，李四队与李五队河道附近
有人挖砂，目前停止作业，造成河道破坏。

澄迈县大丰镇文音社区文音村、儒周村、五村社区头甸村、富
昌村自2014年至今，在未获得林业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毁林建
房，毁坏自然林面积。其中文音村约55亩、儒周村约10亩、头
甸村约40亩、富昌村约15亩。

1、陵水县清水湾碧桂园清泉城小区外的英州镇垃圾转运站散
发恶臭，垃圾渗滤液污染地下水源，影响周边居民的身体健
康。2、垃圾中转站是违章建筑，要求搬迁。3、陵水县英州镇
田仔村附近山上有4-5家采石场和采砂场，造成粉尘污染及
运输过程中的噪声污染。

保亭县热带作物研究所幸福路2号的盛达泡沫制品有限公司
厂区尘土飞扬、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违法抽取地下水作为生
产用水，常年使用塑料、泡沫、胶合板等有毒、有害垃圾作为燃
料，严重污染大气，热带作物研究所宿舍受到刺鼻气体的影
响。2019年7月16日前该企业每日24小时生产，中央第三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到海南后，该企业停产以躲避督察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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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查审批档案，大东海片区海岸带陆域200米范围内山海天酒店二期项目等多个已建永久性建筑项目均位于东海路以北，已取得合法规划许可手续，
且用地在《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中为建设用地，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区内，同时市政污水管网已覆盖上述项目所属片区。 每年10月
中旬到次年5月，三亚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其管理的大东海旅游区内沙滩上种植海风藤、椰子树、大叶榄仁树。部分区域的植被，尚未及时补植，
黄沙裸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要求该公司尽快对沙土裸露区域进行补植和加强对海岸线沙生植被的保护管理，同时该公司承诺在指定时间内拿出
针对其管理区域内的裸露沙滩的补植方案。根据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三亚市岸线修复和保护规划（2016-2020年）》大东海位于三亚市东南部，由于
掩护条件较好，大东海沙滩发育良好，沙滩宽阔，砂质以中细沙为主，沙滩总长约2km，沙滩岸线平直，东西两侧为基岩或岩滩。沙滩岸线目前基本处于
自然状态，海岸带陆域200米范围内的多个已建永久性建筑项目对沙滩区未有直接影响。

1.经核实，投诉的水泥桥是三亚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修建的码头，该码头改扩建经过了海南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海南省海洋与渔
业厅审批同意。经调查，2012年至今期间，大东海海域珊瑚覆盖度没有减少，投诉反映打桩修建永久性水泥桥用于潜水等商业目的，造成大量珊瑚死亡
现象不属实。
2.该区域存在一侧海砂向另一侧转移，导致该区域部分海砂减少的现象。根据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三亚市岸线修复和保护规划（2016-2020年）》调查
显示，大东海位于三亚市东南部，海沙滩发育良好，沙滩宽阔，砂质以中细沙为主，沙滩总长约2km。沙滩岸线目前基本处于自然状态，沙滩区未有永久
构筑物直接影响。由于大东海天然地理，以及榆林湾东部防波堤工程建设后，由于风和海水的冲刷，大东海沿岸输砂方向变为自西向东，形成西冲东淤
格局。这种输砂趋势的大范围改变，难以通过简单的工程措施得到修复，为了缓解该区域部分海砂向一侧转移的自然现象，目前正在通过人为运沙的方
式缓解，因此该区域部分地段海砂减少不是由于码头建设导致的。

1.被举报对象为三亚正庄实业有限公司洗涤厂，该公司存在使用木板、三合板作为燃料，现场并未发现生产过程中有黑色烟尘和异味的现象，根据2019
年4月25日出具的监测报告结果显示废气均达标排放。
2.三亚闽槐建材有限公司环保砖厂和三亚元余新材料有限公司环保砖厂分别使用脱硫煤和低硫煤进行生产，均安装废气处理设施，两家企业分别提交
了废气检测报告，废气达标排放。
3.被举报对象为三亚海棠湾福泰新型墙体砖厂，该厂属于间歇性停产，在有订单的情况下开工生产，由于无订单，该厂于2019年5月至今处于停产状态，
近期因不缴纳电费，已被海棠湾供电所切断厂区电源。该厂使用生物颗粒为燃料，现场未发现煤炭、木材等燃料，也未发现该厂近期生产的迹象。据该
厂提交的2019年5月31日的废气检测报告显示，各项主要污染指标都达标。
4.经三亚市2018年整治“小散乱污”企业行动，各区相继关停了不合规泡沫箱厂。经核查，天涯区、海棠区、育才生态区目前无泡沫箱厂，吉阳区有三亚兴
盛包装有限公司一家。经工作组现场调查，该企业烧木柴进行生产情况属实，没有发现使用煤作为燃料，生产时未出现大量浓烟和刺鼻性气味，该企业
已安装布袋除尘设施，并定期开展烟气排放检测，2019年5月20日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显示均达标。

7月29日上午，包案市领导王勇带领文教镇委副书记、镇长严世巍、文教镇国土分管领导镇党委委员邢陈文、居委会干部及市环卫局等配合单位的负责
人，对文教镇联东中学旁边的水利沟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核实信访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并现场对治理水利沟提出整改措施，要求2019年8月1日前确保
完成整改任务。
2019年7月29日下午市水务局邢展局长带领陈时顺、陈亮、黎行义、史君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符虎、李坤浪、黄杰；市城投公司韩圣；文教镇政府严世
巍、韩复；东阁镇政府邢增敏、傅启海到实地调查核实。
（一）联东中学旁的水利沟存在以下问题：
1、确实存在管理不到位导致水利沟内周边居民乱丢生活垃圾。
2、经现场察看，水利沟岸两边存在大量垃圾堆放及乱搭乱建的养鸡棚。
3、水利沟周边环境卫生缺乏管理。
（二）文教镇、东阁镇采砂情况：
文教桥附近没有发现盗采河砂的船只与采砂浮排及其它采砂设备。东阁镇，李山村，李四队与李五队河道附近没有发现盗采河砂的船只与采砂浮排及
其它采砂设备，没有发现河道遭到破坏。 信访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经大丰镇规划所、大丰镇林业工作站、县林业局大丰生态公益林管护站等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调查拍照取证，未发现毁林建房情况。经询问文音、
儒周、富昌、头甸4个村的村干部，他们称2014年至今，4个村从未种过林木，不存在毁林建房的情况。
（二）经实地核查及查阅“海南省整治两违”数据，发现文音、儒周、富昌、头甸等4个村存“两违图斑”，涉及34宗四级林地，总违法占地面积为5192平方
米，总违法建筑面积为8625平方米。其中，文音村有8宗两违图斑，违法占地面积为156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527平方米；儒周村有5宗两违图斑，违
法占地面积为58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70平方米；富昌村有20宗两违图斑，违法占地面积为286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348平方米；头甸村有1宗两违
图斑，违法占地面积为18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80平方米。

一、英州镇生活垃圾转运站。 经核实，该信访诉求与 2019 年 7 月 15 日（受理编号：D2HI201907150667）、2019 年 7 月 16 日（受理编号：
D2HI201907160901）、2019年7月18日（受理编号：D2HI201907180064）、2019年7月20日（受理编号：D2HI201907190015、D2HI201907190042）、
2019年7月21日（受理编号：D2HI201907200003、D2HI201907200011、D2HI201907200025、D2HI201907200032、D2HI201907200059）、7月24
日（受理编号：D2HI201907230016、X2HI201907230015、X2HI201907230016、X2HI201907230018）、7月26日（受理编号：X2HI201907250104、
X2HI201907250106、X2HI201907250107）、7月27日（受理编号：X2HI201907260036）信访件内容基本一致，系重复信访件。2019年7月16日至7
月29日，我县组织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局、英州镇等相关单位实地调查核查，并检查转运站日常运作工作状况。二、
英州镇田仔村附近采石场采砂厂粉尘和噪声污染问题。经核实，该信访诉求与2019年7月17日（受理编号：D2HI201907160901）、2019年7月19日
（受理编号：D2HI201907180064）、7月 21日（受理编号：D2HI201907200003、D2HI201907200011、D2HI201907200025 、D2HI201907200032、
D2HI201907200059 ）、7 月 24 日（受 理 编 号 ：X2HI201907230015、D2HI201907230016）、7 月 26 日（受 理 编 号 ：X2HI201907250104、
X2HI201907250106、X2HI201907250107）、7月27日（受理编号：X2HI201907260036）信访件内容基本一致，系重复信访件。2019年7月23日，县
生态环境局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公司一是对陵水华益矿业有限公司进行恢复治理的英州镇猴子岭建筑花岗岩矿采矿区边界昼间和夜间进行噪音监测。
经监测，该矿区距清泉直线距离2.8公里，矿区边界东南西北面昼间噪音监测值分别为43.7分贝、44.8分贝、41.1分贝、41.9分贝，夜间噪声监测值分别为
38.9分贝、38分贝、38.5分贝、38.7分贝，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噪声排放2类标准限值（昼间60分贝，夜间50分
贝）；二是对我县英州镇清泉城小区与英州大道路口交界处昼间和夜间噪音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为昼间63.8分贝、夜间为54.2分贝，均低于《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限值（昼间70分贝，夜间55分贝）。按照2019年7月19日交办的受理编号D2HI201907180064信访件制定的整改措
施，2019年7月24日至31日，我县组织开展定期巡查，陵水华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停止生产，对场内运输道路洒水降尘，未发现有开挖沙石和卡车
在场内运输矿产品情况。福众洗砂场占地面积9.1633亩，未办理用地和环评等相关手续，持有工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统一信用社会代码：
91469034MA5T1QPLXA，营业期限2017年10月13日至长期，法定代表人为熊光琼，已经停止生产，生产厂棚和产品传送带等生产设备已自行拆除，
场内堆放的砂土已全覆盖密闭。黄记洗砂场占地面积6.0722亩，未办理用地和环评等相关手续，持有工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统一信用社会代码：
92469034MA5T5A0L9G，注册日期2018年7月11日，经营者为黄建南，已经停止生产，产品传送带等生产设备已自行拆除，对场内堆放的石粉及石砂
料进行清理。石庆辉已经自行清理其堆砂场内堆放的河砂并复绿。

该厂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时被投诉举报，案件编号X14005，投诉内容为“城南派出所南150米处（保亭热带作物植物园旁）幸福路2号有一保亭县盛
达泡沫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存在非法经营、生产过程中造成大气污染及污废水乱排的现象”。
2017年8月24日，我县调查发现该厂有一台4T/h锅炉，采用木材作为燃料加热，锅炉作业时产生的烟尘通过的水膜除尘设备进行除尘，之后通过烟囱
排气。厂内配备冷却水池，池中冷却水循环利用，对生产制品进行冷却，无废水排放口。该厂在2006年办理了环评登记表，但未落实验收手续，故投诉
件部分属实。
2017年8月26日，我县对保亭盛达泡沫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其进行环评验收后方可生产。企业对烟尘处理设备进
行升级改造，加装水雾除尘设备，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要求对废水、废气的环境影响进行自主验收。
（一）信访人反映“厂区尘土飞扬、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违法抽取地下水作为生产用水，常年使用塑料、泡沫、胶合板等有毒、有害垃圾作为燃料，严重污染
大气，热带作物研究所宿舍受到刺鼻气体的影响。”
经核查，该厂目前处于正常停产状态，厂区木材、泡沫箱均有序摆放。因该厂在2017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时被投诉举报，我县在案件办结后多次进行

“回头看”，监督企业合法合规生产。该厂在生产过程中，泡沫箱在定型冷却时用冷却水喷洒地面（地面已硬化），但水量极少，每日生产结束后自然蒸发，
未发现信访人反映的“尘土飞扬、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情况。
经对该厂区内外摸底勘察，未发现其私自开凿地下井的违法行为。现场检查该厂用水记录发现，该厂用水水源有两种，一是我县市政管网供水，已安装
水表，期间2017年全年用水量3349吨、2018年全年用水量4441吨、2019上半年用水量2468吨；二是离厂区约150米外的热作所培育苗圃基地旁一个
约80米的深机井，该深机井由热作所在上世纪80年代建设并投入使用，早期用于供给热作所居民，后因水量不足放弃使用，此后该水源一直给原热作
居橡胶加工厂作为生产水源使用。该泡沫厂租下经营不善倒闭的橡胶加工厂厂房后，一直延续使用该井水。2019年初热作所市政管网延伸工程恢复
供水后，该厂就停止使用深机井的水源，期间热作所培育苗圃会抽取该地下水作为生产用水，暂未发现该厂违法抽取地下水作为生产用水的情况，现深
机井水源作为该厂应急用水保留。
该厂配备锅炉均以橡胶木和废旧木板作为燃烧材料，检查过程中未发现其使用塑料、泡沫等有毒、有害垃圾作为燃料，燃烧后烟尘通过水膜、水雾除尘设
备进行除尘，后通过烟囱排气，气体排放值均进行检测，排放浓度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我县在以往检查中也未闻到其
产生刺激性气味。企业废水、废气自主验收时相关的检测情况均在建设项目环保环评、验收信息公示平台对外进行公示。
（二）信访人反映“2019年7月16日前该企业每日24小时生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到海南后，该企业停产以躲避督察组检查。”
我县经翻阅该厂锅炉运维台账发现，该厂已于2019年4月份初减产，5月31日正式暂停生产。投诉者反映企业每日24小时生产并在2019年7月16日
突然停产躲避督察组检查的情况不存在。
综上所述，该投诉案件内容不属实。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三亚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在指定时间内拿出针对其管理区域内的裸
露沙滩的补植方案，预计8月初完成补植方案后迅速开展补植工作，并于8月
10号前完成补植。

要求业主单位依法依规用海，严格按照核准的海域论证、海洋环评、珊瑚礁评估
报告落实各项保护措施。

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继续督促各区全面落实2019年三亚市《进一步加强
“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方案》，所属各区继续加强监管，发现不合规泡沫箱厂，
立即调查核实，依法处理。

（一）文教镇政府会同市环卫局，对水利沟存在的污染问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
截止7月31日，经文教镇政府有关人员现场核查，该水利水沟生活垃圾、岸边堆
放垃圾及乱搭乱建清除工作已全部完成。
1.文教镇政府立即安排专人对联东中学旁边水沟内的生活垃圾进行清理。已成
立专项工作组，加强文教镇的水沟管理维护排查。
2.文教镇政府联合市执法局对岸边的乱搭乱建进行拆除。
3.安排专人加强对水沟周边的环境卫生进行维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乱丢垃圾，
防止再次污染。定期组织综合治理，安排专人跟踪巡查。水利水沟污染问题已
得到解决。
（二）市水务局联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教镇政府、东阁镇政府现对信访件所
反映问题区域加大巡查力度，如发现该区域非法挖砂行为将对违法当事人从严
从重处理。

（一）由大丰镇政府与县林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加强对文音村、儒周村、头
甸村、富昌村一带巡查，如发现非法毁林和占用林地建设行为，及时制止，严肃
查处。
（二）严格按照《海南省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分类处置指导意见》《大丰镇2018-
2020年两违图斑分类处置计划》进行分类处置。
（三）大丰镇政府、县林业局已安排工作人员，加大对文音村、儒周村、头甸村、富
昌村的巡查力度。
（四）已将文音村、儒周村、头甸村、富昌村的违法建筑纳入“两违图斑”处置范
围，正加快分类处置。

一、英州镇生活垃圾转运站。1.加强英州镇生活垃圾转运站常态化管理，优化设
施设备，加强各项指标检测。2.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负责的全县六座生活垃圾
转运站于2019年5月份服务外包给福建龙马集团，下一步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
将加强外包服务单位监督，对垃圾转运过程密闭问题加强管理。问题解决：经
核查，英州镇生活垃圾转运站未存在明显臭味（2019 年 7月 16 日信访件
D2HI201907150667已受理回复）；该转运站所配备的是密闭压缩厢体；转运站
产生的渗滤液和污水均收集在玻璃钢储存罐，定期抽运至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场经渗滤液处理设备处理达标后进行排放，转运站的垃圾渗滤液污染地下水源
问题不存在；土地划拨和环保验收正在按照程序办理（2019年7月26日信访件
X2HI201907250106、X2HI201907250107已受理回复）；英州镇生活垃圾转
运站的选址已经过充分调研和科学论证，严格按照规划建设（2019年7月20日
信访件D2HI201907190015、D2HI201907190042已受理回复）。
二、英州镇田仔村附近采石场采砂厂粉尘和噪声污染问题。1.县交通和交警部
门在664县道英州高速路口设置检查点，自2019年7月18日起对经过的运输
车辆进行检查。经检查，2019年7月19日至31日，运输车辆均按规定装载加盖
帆布，未发现车辆违规装载飘洒遗落物品，因车流量过大，公路分局英州道班已
经加强对该区域路面的清扫除尘。2.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会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对陵水华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超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界限非法开
采，违法销售碎石等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依法依规严厉查处。3.石庆辉已经自行
清理其堆砂场内堆放的河砂，英州镇政府已经组织人员对堆砂场复绿。4.英州
镇政府已责令黄记洗砂场和福众洗砂场在5日内自行拆除复绿。5.县生态环境
局对黄记洗砂场和福众洗砂场未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进行查处。6.
我县英州镇政府、县综合执法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成联合巡查防控组，加
强日常巡查，敦促黄记洗砂场和福众洗砂场按期有序自行拆除完毕，逾期将组
织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英州镇政府强制拆除复绿。
问题解决：1.陵水华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已经落实对场内运输道路洒水降尘等
措施。2.我县已经安排洒水车每天对664县道及英州大道道路路面进行洒水降
尘。3.我县交通局、县公路局、县交警大队和县生态环境局已组成巡查队伍开展
巡查防控工作。经核实，陵水华益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停止生产，对场内运
输道路洒水降尘，未发现有开挖沙石和卡车在场内运输矿产品情况。县交通和
交警部门在664县道英州高速路口设置检查点未发现晚上九点以后有矿产品
运输车辆上路。黄记洗砂场和福众洗砂场自行拆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4.石庆
辉已经自行清理其堆砂场内堆放的河砂，英州镇政府已经组织人员对堆砂场复
绿。5.根据2019年7月23日监测结果，陵水华益矿业有限公司进行恢复治理
的英州镇猴子岭建筑花岗岩矿矿区边界东南西北面昼间噪音监测值分别为
43.7分贝、44.8分贝、41.1分贝、41.9分贝，夜间噪声监测值分别为38.9分贝、38
分贝、38.5 分贝、38.7 分贝，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噪声排放2类标准限值（昼间60分贝，夜间50分贝）；英州镇
清泉城小区与英州大道路口交界处昼间噪声监测值63.8分贝、夜间噪声监测值
为54.2分贝，均低于《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限值（昼间
70分贝，夜间55分贝）。

该投诉内容虽不属实，但我县在调查核实过程中发现，该厂厂区外道路两侧堆
放大量用于年底生产时燃烧的木材，该行为涉嫌违反《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
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规定，我县2019年7月25日
依法依规向该厂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其将木材搬回厂区内。
经复查，该厂已将木材堆放至厂区内。待2019年11月该厂恢复生产后，我县将
督促企业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完成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的验收公示工作并增
加监督管理巡查频次，确保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案件
已阶段性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胡阳

“今年光卖菠萝蜜就赚了一万多
元，日子好过多了。”8月4日，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群英乡芬坡村，村民卓亚
良看到路过的何书槐，忍不住拉着他
唠起家常。

何书槐是芬坡村驻村第一书记、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2015年7月起
驻村开展工作，早已是村民们熟悉的
老朋友。

“要没有槐哥带动，我哪能这么快
就过上好日子。”卓亚良曾是一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始终
找不到脱贫致富的路子。这几年，在
何书槐建议下，他开垦荒地，种起百余
株菠萝蜜树，学得一手种植技术。如
今，他已顺利脱贫。

“要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找到
适合本地实际的产业至关重要。”何
书槐介绍，村“两委”和乡村振兴工作
队为村里规划了长短相结合的扶贫

产业格局：利用能人带动和村集体帮
扶、技术扶持等模式，发展黑山羊养
殖、菠萝蜜种植、庭院百香果种植等
产业。

“庭院种植百香果一年可收获，提
供短期经济支持；黑山羊养殖两三年
见成效，提供中期支撑；菠萝蜜种植，
有了长期保障。”何书槐高兴地说，发
展庭院经济，还有一重好处——美丽
的庭院景观能进一步美化、彩化村庄。

“日子越来越好，大家有目共睹。”
在卓亚良看来，这几年村里发生了两
个令人欣喜的变化，“村民的腰包鼓
了，村子的环境美了！”

“村里过去有两大问题，一是脏，
二是穷。”卓亚良回忆，过去，村里脏乱
不堪，猪牛鸡鸭等禽畜满村乱跑，家家
户户房前屋后杂物乱堆放，村里常是
污水乱流，夜间没有路灯,群众出行很
不方便。

近年来，随着芬坡村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尤其今
年，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带动下，家
家户户自觉参与环卫清洁，环境越来
越整洁。

“最初村民们认为村庄发展和卫
生环境没关系。”为了打破村民的旧
观念，何书槐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和村干部一起
带头做卫生,带动村民们行动起来，拆
除了杂乱的圈舍，清理了房前屋后的
杂物。村民们还自发为村庄修整杂
草、栽种苗木，整顿乱搭乱建。

这两年，芬坡村的基础设施进一
步完善：新装 195 盏路灯，新硬化
9000多平方米村道，新建9个乡村排
污工程……如今，芬坡村已蜕变成为
三椰级乡村旅游点。

“环境美了，腰包鼓了，生活好
了。”现在，芬坡村的村民们正一笔一
画绘就“富美”乡村图景。

（本报椰林8月6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陈诗春

“我们在这里工作挺方便，还可以
照顾家人。”日前，在东方市容益（海
南）东方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里，在此
打工的东方大田镇月大村贫困户吴桂
香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政府的
就近就业扶贫政策，在帮助她脱贫的
同时，也给她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吴桂香家有5口人，丈夫得了慢
性病失去劳动能力，全家人的生计落
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过去，她既要
外出打工又要兼顾家里的病人，生活
过得十分艰辛。如今，村里的劳务输
出队通过牵线搭桥，让她进入产业园
务工，每个月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
还能就近照顾家人。

月大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村庄，过
去这里交通不便、劳动力少、产业单
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18年，东方
市积极内引外联，引进容益（海南）东
方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落户月大村。
项目总投资5.3亿元，占地面积2100
亩，分为光伏农业综合开发园区、高端
设施农业种植园区、社会化服务和物
流园区、现代化农业新型经营主体4大
区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用工企业。

为了发挥“厂子办在家门口”的优

势，月大村相应成立了劳务输出队，将
村里的贫困劳动力输送到产业园务工。

“目前有40名贫困村民到产业园
里务工，月薪3000元到5000元不等。
他们正借助就近务工，实现‘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的目标。”月大村驻村第一书
记陈科良说。

不仅是月大村，整个大田镇已有
超过200名贫困村民在产业园里务
工。据大田镇镇长吴清盛介绍，“党
建+企业+劳务输出队”是大田镇结合

脱贫攻坚工作探索出的扶贫新路子，
突出“打工经济”。目前，全镇已组建
24支劳务输出队，与落户镇内的8家
龙头企业签订了《劳务输出协议》，为
贫困劳动力搭建起了就业平台。

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东方市
多措并举实施就业扶贫。为了让农村
富余劳动力“有去向、能胜任、干得好、
留得住”，东方市不断创新举措，把劳
务输出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探
索“党建+劳务输出队”“党建+企业+

劳务输出队”“党支部+产业协会+贫
困户”等就业扶贫新路子，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注入强劲动力。

据统计，今年以来，东方市进一步
加大对贫困户的就业技能培训，加强
与企业对接，积极搭建就业平台，做活
劳务输出工作，走出了一条“扶志、扶
智、扶技”相融合的新路子。截至目
前，东方全市新增城镇就业人数约
2800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近
5000人。 （本报八所8月6日电）

东方今年已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近5000人

劳务输出促就业 脱贫攻坚有实招

陵水芬坡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带动村民整治人居环境，长短结合发展产业

一笔一画绘就“富美”乡村图景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因脱贫攻坚工作失职失责、履职不力、
作风不实

琼海通报一批
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本报嘉积8月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易
修呈）日前，琼海市委对一批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失
职失责、履职不力、作风不实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进行通报，进一步严明纪律和规矩，强化教育引导
和警示震慑。

据通报，琼海市万泉镇委、镇政府对脱贫攻坚
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脱贫攻
坚决策部署不到位，落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不力，
对发现的问题没有及时整改，在市委相关领导再三
督促的情况下，仍无动于衷，拖延整改，敷衍塞责；
对管辖范围内的党员领导干部管理、教育、引导不
到位，在中队长、副中队长、帮扶责任人、驻村第一
书记、村干部等各个层面均出现履职不力的问题。
由市纪委对市医疗保障局局长王志强（2015年11
月至2019年3月任万泉镇党委书记）进行诫勉谈
话，对万泉镇党委书记黄刻淳进行批评教育。市委
将对万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禤儒另行处理。

此外，琼海市委还对万泉镇龙头村、万泉镇罗
凌村、万泉镇文曲社区、嘉积镇参古村、万泉镇南
轩村、龙江镇滨滩村等6个村（社区）的脱贫攻坚
中队中队长、副中队长等履职不到位的情况进行
通报，其中对一批履职不到位的中队长由市纪委
进行立案审查。

通报还指出，万泉镇规划建设管理所所长王
杨和工作人员陈文刚未严格执行“5项直观”最低
建设标准，导致有低保户危房改造房屋在未达到

“5项直观”最低建设标准要求的情况下验收合
格，造成不良影响。琼海市纪委已对王杨涉嫌违
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并对陈文刚进行诫勉谈话。

琼海市委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各级脱贫攻坚战斗队和帮扶责任人要充
分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责
任感和紧迫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市委关于脱贫攻
坚工作的决策部署，确保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